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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涉农办成员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 

根据市府办（综一 F:19275）转来省涉农办《关于做好我省

涉农资金领域预备项目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的

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涉农领域报省预备项目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申报预备项目库工作。《通知》已由省涉农办

通过党政内网和邮寄发到各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市县（市、

区）各业务主管部门要按照“先谋事，后排钱”的理念，认真研

究中央和省市的资金政策、部门发展规划和参考涉农领域任务清

单，按 “三突出、一保障”的原则做好预备项目入库工作。 

二、规范程序按时报送。要按照提前谋划项目、储备入库项

目、开展项目审核、确定预算项目的项目管理流程推进，审核通

过的项目录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。省要求各地

于 9 月底前完成项目推送进入市县预算储备项目库的储备工作；

10 月底前完成向省级整体报送项目工作。我市要求 9 月 25日完

成推送市级预算储备项目库的储备工作（项目库系统域名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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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210.76.75.133:8081/gdsczt/，市县可通过互联网访

问），未及时报送的视为无需求。 

三、加强沟通协调。市业务主管部门按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省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布置预备项目的申报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

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涉农项目申报和入库工作的指导，及时将

相关涉农资金的投入政策、绩效目标、政策任务、实施方式等相

关工作要求传达到县（市、区）。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加

强项目管理情况的监督，严格把好项目入库的规范性审核。为加

强沟通协调，请市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指定一

名联络员（具体信息包括姓名、职务、电话、电子邮箱），并于

9 月 16 日前将联络员相关信息报市财政局农业科电子邮箱

（zj3220775@126.com）。市财政局农业科联系方式（何海滨：

3220771,13828283730；周国红：3220879,18927605566） 

 

附件：关于做好我省涉农资金领域预备项目报送工作的通知 

 

 

湛江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 

（湛江市财政局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 月 12日 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 校对：何海滨 

 


